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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1 年度陕西省高质量发展若干 

重大课题申报组织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省委

十三届九次全会工作部署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陕

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（附件 1）

规定，陕西省社科联拟与省委政研室合作开展 2021 年度陕

西省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课题研究工作。现就做好我校申报

组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题方向和研究重点 

（一）黄河西岸绿色廊道建设研究 

研究要求：我省黄河西岸及主要支流流域立地条件差、

植被覆盖率低、生态脆弱、水土流失严重，是黄河粗泥沙的

主要来源区，生态保护和修复任务十分繁重。课题研究要围

绕省上提出进行黄河西岸绿色廊道建设任务，深入了解该项

工作目前的推进情况、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并就如何构筑好

这一重要生态屏障进行系统研究，提出下一步推进的工作思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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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。 

（二）城市社区治理重点问题研究 

研究要求：近年来，我省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、新

载体、新方法，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，积累了较为

丰富的治理经验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短板和问

题。该项研究要全面梳理我省城市社区治理现状，认真总结

典型经验和做法，深入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，并研究

提出下一步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、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

等对策建议，为提升我省社区治理水平提供参考。 

（三）县域电子商务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

研究要求：7 月 30 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贯通县乡村电

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

要工作。我省县域电子商务体系和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，

虽然电商服务覆盖了全部乡镇，但县乡村电商和物流体系的

“最后一公里”仍未打通，农村电商相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，

稳定供应缺乏保障，县乡村电商物流网络只覆盖 50%左右行

政村，渠道少、成本高、速度慢等表现突出，电子商务相关

人才缺乏，传统购买消费习惯很难改变等，影响了县域电商

物流发展和城乡经济循环。课题研究既要有面上情况的总

结，又要有具体案例的分析，既要找出制约建设的关键核心

问题，又要结合省市县不同层级、当前和长远发展提出针对

性、可操作的措施和政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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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课题申报 

本课题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

究项目。不受理个人或个人联名申报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课题申报人须具备下列条件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和法律；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

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具有高级以上职称。已承担陕西省哲

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，且未结项的不得

申报。 

2.各单位须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，严格审核申

报资格、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相关

条件等。 

（二）申报要求 

1.申报人须按照要求如实填写《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

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和《陕西省哲

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论证活页》（附件

3）。 

2.申报单位汇总并填写《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

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三、课题立项 

本课题由省社科联和省委政研室会同相关专家进行立

项评审。主要考察项目综合研究能力，包括课题团队研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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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组成、项目设计、研究方法、预期目标、相关成果等，择

优确定立项课题。立项后，由省社科联下发立项通知并颁发

《立项证书》。 

四、课题结项 

（一）本研究课题周期：立项结果发布之日起至 2021

年 12 月 20 日。课题结项需书面提交 3 万字左右的课题研究

报告及 3000 字左右的研究成果摘要；电子版同时报送。 

（二）省社科联、省委政研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课题结

项成果评审，课题评审合格后，按照相关程序办理结项手续。 

五、成果使用 

省社科联、省委政研室对成果拥有所有权、使用权。课

题组成员拥有课题成果的署名权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申报课题时要如实填写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

权争议。 

（二）省委政研室相关处室根据需要全程参与相关课题

研究工作，及时提出研究需求。 

（三）课题负责人在课题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，履

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；获准立项的《申报书》视

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。除特殊情况外，最终研究成

果须先鉴定、后出版（发表），出版（发表）时需注明系“陕

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”字样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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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委政研室同意，课题组及成员不得对外发布研究成果。 

（四）课题负责人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将予以撤销： 

1.课题研究成果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； 

2.剽窃他人成果，弄虚作假； 

3.研究成果与批准立项的课题研究设计明显不符； 

4.结项成果首次鉴定为不合格，经修改后二次鉴定仍不

合格。 

被撤销课题的负责人 3 年内不得申请省社科联研究课

题，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，并从省社科联专家库中剔除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《申报书》封面中“项目类型”请填写“合作项目”；

“申报单位”请填写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

会”；“填表日期”请填写“2021 年 9 月 13 日”；“项目序号”

不用填写。 

（二）《申报书》中“审核意见”请用计算机填写以下内

容： 

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属实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

联合会能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保障，同意承

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。 

（三）《申报书》和《论证活页》须计算机填写、A3 纸双

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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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材料报送要求 

请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项目申报工作，于 2021 年 9

月 13 日上午 12点前将《申报书》（Word版，一式三份）、《论

证活页》（Word版，一式六份）及《申报汇总表》（Excel 版，

一式一份，需加盖单位公章）报送至科研院（交流中心 D504

室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 shekechu@nwsuaf.edu.cn。 

联系人：马 洁   

联系电话：87082961 

附件： 

     1.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(试

行)     

 2.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

项目申报书 

     3.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

项目论证活页 

4.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

项目申报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         

2021 年 9月 6 日     

 

mailto:����shekechu@nwsuaf.ed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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